
     设为主页   加入收藏     您是第   3948534    位访问者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书刊博览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民族经济 | 民族文化 | 民族理论 | 民族医药 | 民族饮食 | 民族服饰

         五大宗教 | 民间信仰 | 宗教理论 | 宗教典籍 | 宗教常识 | 宗教圣迹

  

国家民委与辽宁省、大连市共建大连民院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4-11 期数：527 阅读：321次

      本报讯 （通讯员 孙洪宇）  4月8日，国家民委、辽宁省政府、大连市政府共建大连民族学

院签字仪式在大连民族学院举行。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辽宁省副省长鲁昕、大连市副市长贺

旻分别在协议上签字。 

      据了解，三方共建大连民族学院后，大连民族学院在管理体制上仍为国家民委直属高校。三

方将积极支持大连民族学院深化改革，加大办学经费投入，提高办学质量。大连民院要积极为辽

宁省和大连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智力贡献和优质服务。 

      根据协议，国家民委将把大连民族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列入国家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划，支持

其建设新校区，并积极争取中央专项资金支持。辽宁省把大连民院的建设和发展纳入全省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帮助学校解决新校区用地问题和建设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并支持学校承

担辽宁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和申报辽宁省各类基金项目。大连市将在科研立项、学科建设、高校后

勤社会化和联合办学等重大项目方面给大连民院以积极支持。 

      大连民院将扩大辽宁籍学生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的招生计划，重点加强与辽宁省内民族自治

县职教中心的对口支援，加强省内基层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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